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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型保险契约无效时之保险费返还与

缔约上过失责任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２０１２年上易字
第２５５号民事判决评释

叶启洲

　　内容提要：在台湾地区，保险契约存在无效事由者，保险人原应依台湾地区“民法”第
１７９条不当得利规定，返还全部保险费。但投资型保险契约兼有保险与投资的双重性质，
部分保险费乃依要保人指定用于投资部分。若要保人投资失利，致保单账户价值低于所

缴保费，此时其主张保险契约无效，要求保险人全部返还保费，显有不合理之处。本文所

评释之台湾地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２０１２年度上易字第２５５号民事判决，保险契约因欠
缺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无效，法院一方面允许要保人请求返还全部保险费，同时又认为要

保人应负缔约上过失责任，以资平衡。实际上，投资型保险契约无效时，法院得类推适用

“保险法”第１０７条或相关契约条款，使保险人仅负返还保单账户价值之责。至于可能产
生的缔约上过失责任，其内容亦将因前述返还范围的不同看法而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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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之提出

投资型保险为结合“保险”与“投资”的金融商品，其与传统保险商品主要差异在于，

除了人身保险的保障之外，又结合了一定范围的投资标的，因而较传统保险商品具有更明

显的投资属性。在保险给付数额方面，于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所给付之保险金额系依

据投资绩效而定，并非固定数额，与传统保险给付有所相异，〔１〕故在保险实务上，此类保

·５４·

〔１〕 胡丰宾、郭丽萍：《投资型保险之投资属性对现行法律规范之冲击》，《法令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７期，第６４页。



险商品包括变额寿险、变额万能寿险及变额年金保险。〔２〕

台湾地区自从于２００１年开放保险业贩售投资型保险商品以来，因投资型保险商品兼

具保险与投资功能，故其销售量逐年增长。加以受总体经济因素影响，各国利率快速降

低，传统人寿商品对于保险公司产生显著的利差损之问题，而投资型保险具有由要保人自

负盈亏的特性，可减少保险人的利率风险，故保险人亦乐于销售此类商品。对要保人而

言，投资保险型商品亦可作为替代投资工具，故推出后亦广受市场消费者青睐。由于投资

型保险与传统人寿保险性质有所差异，在法律适用上亦衍生出传统人寿保险所没有的争

议。例如，传统人身保险契约若具有无效事由时，基于法律行为系自始、当然、确定无效之

原则，保险人基于该契约而受领保险费系构成不当得利，应依台湾地区“民法”第 １７９条

规定负返还之责。〔３〕 然于投资型保险契约具有无效事由时，如果依照上述原则处理，则

保险人于发觉契约无效之前，已将要保人所缴保险费依其指定投资于所连结的投资标的

并产生盈亏时，保险人应返还者，究竟仍为“全部保险费”，抑或该保险契约之账户价值加

上危险保费，易生疑义。台湾地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２０１２年上易字第 ２５５号民事确定

判决认为，保险人仍应返还全部保险费，只是若要保人对契约无效原因为明知或可得而知

时，保险人可依缔约上过失理论，请求要保人对损害进行赔偿。由于此一问题对于双方当

事人之权益影响甚巨，上述判决见解，实有研究之价值。

而大陆《保险法》第３１条第３款以及第３４条第 １款也分别规定，若死亡保险契约的

订立无保险利益，或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在这种情况下，按

理保险人似乎也应该返还投保人所缴的全部保险费。此等规定若直接适用到投资型保险

契约，也会发生与台湾地区实务相同的法律争议。所以，台湾地区“保险法”以及相关判

决的研究与厘清，也可以为大陆提供解决相关问题的参考。

二　案例事实与判决要旨

（一）事实摘要

原告甲于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８日经由乙保险公司之业务员丙的推销，以自己为要保人，

子女 Ａ、Ｂ为被保险人，向乙公司投保变额万能寿险二张，并交付共计新台币（下同）１００

万元之保险费。订约三年之后，甲主张要保书上被保险人 Ａ、Ｂ之签名系丙所伪造，依台

湾地区“保险法”第１０５条第１项〔４〕规定，契约应属无效，故依台湾地区“民法”第 １７９条

规定请求乙公司返还所缴之全部保险费１００万元及法定利息。

被告乙保险公司抗辩：丙被诉涉犯伪造文书一事，因罪嫌不足，业经检察官为不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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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丰宾、郭丽萍：《投资型保险之投资属性对现行法律规范之冲击》，《法令月刊》２００５年第７期，第 ６５－６６页；卓
俊雄、唐明曦：《投资型保险契约中保险属性之再省思———以美国法的经验为核心》，《朝阳商管评论》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第５８页。
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７９条规定：“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应返还其利益。虽有法律上之原
因，而其后已不存在者，亦同。”

台湾地区“保险法”第１０５条第１项规定：“由第三人订立之死亡保险契约，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约定保险
金额，其契约无效。”



处分确定，足见丙并未伪造 Ａ、Ｂ之签名；要保书上 Ａ、Ｂ之签名并非伪造，故保险契约有

效，甲不得请求返还保险费；系争要保书业经 Ａ、Ｂ完成签名后，始由丙向甲收取，若 Ａ、Ｂ

并未亲自签名同意投保致契约无效，亦属可归责于甲之事由所致，乙公司得依台湾地区

“民法”第１１３条及第２４５条之１请求赔偿投资损失、佣金支出、账户管理费用等，〔５〕并以

之与甲之请求抵销；又甲系于发现系争投资型保险产生亏损后，为了移转投资损失、管理

费用等损失予上诉人，始主张“保险法”第１０５条，实属“民法”第１４８条权利滥用及第１８４

条第１项前段故意不法侵害乙公司之财产权，甲应赔偿乙公司上述损害，乙公司就此亦得

主张与甲之请求抵销。

（二）判决要旨

１．一审判决要旨

本案一审判决准许原告全部请求，其主要理由为：要保书上 Ａ、Ｂ之签名并非丙所伪

造，但也不是 Ａ、Ｂ所亲签。系争保险契约的给付项目包括身故、全残废及满期保险金，故

系争保险契约既然包含死亡保险契约性质在内，自有“保险法”第 １０５条第 １项之适用。

系争二件保险契约未经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均属无效，依“民法”第 １７９条规定，乙公司

应返还甲所缴之全部保险费及法定利息；至于甲未经 Ａ、Ｂ同意而订立系争保险契约，仅

构成无权代理，乙公司不得依“民法”第１１３条及第 ２４５条之 １第 １项第 ３款规定请求甲

负损害赔偿责任。〔６〕

２．二审判决要旨

经乙公司提起上诉后，二审法院（台湾地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２０１２年上易字第

２５５号民事判决）仍认定要保书上 Ａ、Ｂ之签名并非丙所伪造，但也不是 Ａ、Ｂ所亲签；系争

二件保险契约未经被保险人的书面同意，均属无效，依“民法”第 １７９条规定，乙公司应返

还甲所缴的全部保险费及法定利息。

关于乙公司主张“民法”第１１３条之损害赔偿及抵销抗辩部分，二审法院认为：“被上

诉人虽知应将系争保险契约交由被保险人同意签名，但其非具有法律知识之人，不知未经

被保险人签名同意，系争保险契约其法律效果为无效，自属可能，则上诉人就被上诉人于

订立系争保险契约时系明知或可得而知，非经被保险人亲自签名之系争契约系无效之事

实，未能举证证明之，尚难认上诉人此部分主张为可采。”

至于乙公司同时主张“民法”第２４５条之１之损害赔偿及抵销抗辩部分，二审法院认

为：“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有未得被保险人同意而与上诉人签立系争保险契约之事实，应

为可采。又诉外人 Ａ于上开刑事伪造文书案件中证述：因保险含有基金型的，所以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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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１３条规定；“无效法律行为之当事人，于行为当时知其无效，或可得而知者，应负回复原状
或损害赔偿之责任。”第２４５条之１规定：“（第１项）契约未成立时，当事人为准备或商议订立契约而有左列情形
之一者，对于非因过失而信契约能成立致受损害之他方当事人，负赔偿责任：

一、就订约有重要关系之事项，对他方之询问，恶意隐匿或为不实之说明者。

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秘密，经他方明示应予保密，而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癢漏之者。

三、其他显然违反诚实及信用方法者。

（第２项）前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因二年间不行使而消灭。”
台湾地区“高雄地方法院”２０１１年度诉字第１６１１号民事判决。



造成亏损，所以我们不要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就签名的保险，才会提告等语，再参以被上诉

人迟至订约后３年后即２０１１年７月１日始提起本件返还保险费之诉讼，主张系争保险契

约因未经被保险人 Ａ、Ｂ同意，依‘保险法’第 １０５条规定而无效等情，又无证据证明丙知

被保险人非亲自签名，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显然有为订立契约而违反诚实及信用方法即

隐瞒被保险人未同意之事实，应为可采，则上诉人主张因信其契约成立而受有损害，依前

揭‘民法’第２４５条之１第１项第３款规定，向被上诉人请求赔偿，自属有据。”因乙公司所

受到的损害额难以证明，法院审酌发给丙之佣金、投资型寿险之营运基本费用、投资理财

部分之附加费用、危险保费成本及保单账户管理费分别为约１１、１２万元，另关于投资损失

之金额，分别约１４、１５万元，以及投资部分账户价值尚有５５万余元等情，进而依台湾地区

“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２条第２项规定，酌定乙公司之损害额为２５万元。经与甲之请求抵销

后，判准甲７５万元之请求，驳回甲其余之诉。

因本案为不得上诉第三审之事件，故至此判决确定。

三　判决评析

（一）投资型保险的特性

１．投资型保险的意义

台湾地区现行法令对于投资型保险之定义，见于“‘保险法’施行细则”第 １４条：“本

法第１２３条第２项及第１４６条第５项所称投资型保险，指保险人将要保人所缴保险费，依

约定方式扣除保险人各项费用，并依其同意或指定之投资分配方式，置于专设帐簿中，而

由要保人承担全部或部分投资风险之人身保险。”此定义性规范虽已明定投资型保险之

要件，但并未如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公布之“投资型保险管理办法”（旧法）第 ３条规范详尽。现

该办法虽已删除，惟删除理由并非定义有所变更，乃因２００３年７月２日修正的“‘保险法’

施行细则”第 １４条已明示投资型保险，故删除该办法中关于投资型保险产品的定义。有

学者参考“‘保险法’施行细则”第１４条及修正前“投资型保险管理办法”第 ３条的规定，

认为投资型保险应包括下列六个要件：（１）提供被保险人死亡或生存的保险保障；（２）要

保人所缴保费依约定方式扣除保险人各项费用，并依要保人同意或指定的投资分配方式

置于专设帐簿中；（３）专设帐簿与保险人的其他资产分开设置单独管理之；（４）专设帐簿

的资产所产生的投资净收益或损失均应由要保人直接承担，但依保险单约定，由保险人部

分承担投资损益风险者，不在此限；（５）保险人应定期对专设帐簿的资产加以评价，并依

保险单所约定的方式，计算及通知要保人其于专设帐簿内受益的资产价值；（６）专设帐簿

资产的运用，应与要保人同意或指定的投资工具及标的相符，不得挪用或购买非要保人所

指定的投资标的。〔７〕

不过，上述第（１）个要件仅系为强调若未提供死亡或生存的保险保障，则不具保险之

特性，应视为单纯的投资商品，不能称之为投资型“保险”而已。至于第（２）～（６）个要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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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汪信君、廖世昌：《保险法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元照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３８３－３８５页。



件，则属保险人在投资型保险关系中，应该履行的义务而已，与投资型保险的“要件”无

关。本文认为，某一商品只要同时符合“死亡或生存风险保障”及“投资损益由要保人直

接承担”二项特征，即可认为系属投资型保险，至于立法上的定义或要件规定，似非必要。

２．投资型保险契约性质之定性

投资型保险既然结合保险与投资的双重特性，〔８〕则此二部分之关系为何？究竟系契

约联立抑或是混合契约，并不明确。上述问题的区别实益在于：一旦投资型保险之保险部

分或投资部分具有无效、撤销等效力上的瑕疵或法定解除事由时，对于其他部分之法律效

力的影响，以及返还给付或回复原状之范围为何？

此一问题的判断，应视个别投资型保险商品的设计分别认定：若某一投资型保险之

“保险费”与“给付金额”均得明确区别保险与投资的成分而个别计算，则该投资型保险应

以契约联立关系理解之；反之，若该某一投资型保险在保险费部分或者给付数额部分有无

法区别保险与投资的部分时，则宜将之理解为混合契约。从台湾地区保险实务上的常见

商品来看，大多数的投资型保险均可区别出用以购买保障以及用以投资的保险费，保险给

付亦可区别出“寿险保障金额”与“投资账户价值”。在保险费方面，多数投资型保险商品

要保人所缴的“保险费”，一部分系作为保险人承担危险的对价，另一部分则用于投资；在

实务上，该二种“保险费”的名称并无统一用法，然在各保险人的保险单条款中均有所区

别。例如：有将前者称为“危险保险费”〔９〕或“目标保险费”〔１０〕者，另将后者称为“净保险

费”或“超额保险费”者。在保险给付方面，除约定期间届满仍生存所得领取的生存保险

金（保险实务上多称为“满期保险金”）之外，在死亡事故时，保险人应给付约定的保险金

额以及保单账户价值之和；〔１１〕其中的保单账户价值，即为“净保险费”或“超额保险费”的

投资成果。从而，多数的投资型保险宜以契约联立关系理解之。

即便如此，由于当事人订约之真意系同时购买保险保障与投资商品，且若非有保险保

障之成分，保险人依法亦不得单独销售投资性金融商品，故保险与投资二部分的法律上命

运，原则上应归一致，亦即若保险部分具有无效原因，应认为契约全部无效。台湾地区司

法实务上亦采此见解。〔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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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有认为，无论是要保人选择对人身保险部分进行退保，或者是保险人与要保人约定不购买人身保险，都可能使投

资型保险的保障功能趋近于零。在此种情况下，认为投资型保险具有保障与投资的双重属性，稍显教条。参阅

叶林：《投资型保险：保障抑或投资？》，《月旦民商法》２０１０年第 ２７期，第 １４７页。不过，由于台湾地区保险主管
机关对于投资型保险商品的管制颇严，要保人并不能单独对人身保险部分退保，也不得约定不购买人身保险，故

上述疑虑在台湾地区保险实务上并不存在。

例如台湾地区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之变额寿险。

例如台湾地区安联人寿保险公司之新卓越变额万能寿险。

例如台湾地区国泰人寿保险公司之变额寿险。但亦有保险人将投资型保险商品设计成出其他变化类型，于被保

险人死亡时，以“保险金额”与“保单价值总额乘以保价乘数”两者较大者给付保险金。所谓“保价乘数”，系事先

于契约中约定之比例，通常依被保险人之年龄而有所不同，以安联人寿新卓越变额万能寿险为例，其保价乘数系

界于１０１％ ～１３０％之间。
台湾地区“高等法院”２０１１年度劳上易字第１２３号民事判决：“按法律行为之一部分无效者，全部皆为无效，‘民
法’第１１１条定有明文，上述变额万能寿险契约虽附加投资型保险，然其本约仍为寿险，倘寿险部分归于无效，投
资型部分即失所附丽，自无除去无效之寿险，而使投资部分单独有效成立之可能。”



（二）投资型保险具无效事由时的不当得利返还范围

投资型保险若具有法定之无效事由或经依法撤销时，如何处理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

尤其当保险人已将要保人所缴交的保险费依照原约定投入要保人所选定的投资标的并产

生盈亏时，保险人究竟应该返还所受领的全部保险费，抑或得区分保险与投资二部分，分

别返还保险费及账户价值？

１．返还全部保险费之不合理性

依台湾地区司法实务惯行见解及学界共识，若法律行为具有无效事由时，该法律行为

系自始、当然、确定无效；〔１３〕若因法律上瑕疵（例如有诈欺、胁迫等情事）而经当事人依法

撤销时，亦溯及自行为时起自始无效（“民法”第１１４条第１项）。若当事人间已基于该无

效的法律行为而为全部或一部之给付，因该等给付欠缺法律上原因，应依不当得利的规定

（“民法”第１７９条）返还之。此一返还责任，系在调整欠缺法律上原因的损益变动，与当

事人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该法律行为为无效，并无关连。

即便大多数投资型保险的性质为保险契约与基金投资的联立，但因“契约联立”或

“混合契约”的属性认定，尚牵涉到契约之细部权利义务应依何种法律规定加以规范的问

题；“契约联立”的认定，也未必等同契约的不同部分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况且契约中可

区辨不同属性的各个部分毕竟已经结合成为一个契约，保险人依法亦不得切割出保险部

分而单独销售投资商品，故一旦保险部分有法定无效原因或经依法撤销者，则其无效的范

围，原则上应依“民法”第１１１条前段规定认为契约全部无效，而非区别保险部分与投资

部分来分别认定其效力。〔１４〕 依此推论，要保人得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保险人返还者，

似应为所缴的全部保险费，而非其账户价值。

此一解释原则，在投资部分的账户价值与要保人所缴的保险费数额不同时，将产生下

列结果：其一，若账户价值低于已缴的保险费（投资净亏损），则“返还全部保险费”对于要

保人显然较为有利；然因投资标的通常为要保人所选定，并非由保险人指定，令保险人返

还全部保险费，等同使保险人必须承担订约后至要保人请求返还之间的投资风险，对于保

险人不尽公平。其二，若账户价值高于已缴的保险费（投资净获利），仅返还全部保险费，

将使保险人获得要保人进行投资所生利益，亦非妥当。在台湾地区保险实务上即常见要

保人未经被保险人（通常为要保人的家属或近亲）书面同意即订立投资型保险，在投资失

利时，始主张契约无效，请求返还全部保险费，借以将投资亏损转移给保险人。至于在投

资获利的情况下要保人却主张契约具有无效原因者，几未曾见。

为避免上述不合理的现象，投资型保险契约条款中对契约无效时保险人的返还责任

范围，有时设有特别约定。例如，若被保险人的年龄不实，而其真实年龄已超过保险人所

定保险年龄限度者，其契约亦属无效（“保险法”第 １２２条第 １项），但台湾地区多数保险

公司则在保险契约条款中补充约定，若契约因被保险人年龄不实而无效时，“本公司除返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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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１４〕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１９８４年台上字第１６３３号、１９９６年台上字第２９０１号、２００３年台上字第２４７９号判决。
台湾地区“高雄地方法院”２０１０年诉字第１９８号民事判决参照。



还当时之‘保单价值总额’，〔１５〕并无息退还已扣缴之行政管理费、危险保险费及契约附加

费用”，〔１６〕其所谓的“保单价值总额”即为“投资标的价值总额加上尚未投入投资标的的

金额”。此一约定显然变更了契约无效时应依“民法”第 １７９条返还所受领之给付的原

则。不过，被保险人年龄超过保险人所定上限道致契约无效的事例，在实务上相当罕见，

故此等特别约定的效力如何，尚未见法院判决表示意见，文献上亦未见讨论。

若投资型保险契约系因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无效时（“保险法”第 １０５条第 １

项），台湾地区现行保险契约条款均未就返还范围另为约定，从而似应依“民法”第 １７９条

不当得利之规定，令保险人返还要保人所缴交的全部保险费。上述台湾地区“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２０１２年度上易字第２５５号判决即认为，保险人应返还所有已缴的保险费，而非

账户价值，〔１７〕从而产生保险人必须承担订约后至发觉契约无效事由间要保人之投资亏损

的结果。惟本件二审判决为平衡双方间的利益，另允许保险人依照缔约上过失的规定，向

要保人请求赔偿其因信契约为有效所致之损害，并以之与要保人的保险费返还请求权抵

销，以资平衡。

姑且不论保险契约自始无效的逻辑上法律效果，若从两造的利害关系来看，投资型保

险契约一旦订立，保险人于不知契约无效的情况下，依照要保人的指定将其所缴的部分保

险费，为要保人之计算而投资于其所指定的投资标的，不论投资结果是盈是亏，所产生之

投资效果，均应归由要保人享受或负担，始符事理，亦符合双方当事人订约时的本意与利

益衡量。因此，于契约无效时，保险费中作为承担危险之对价者（如前述之“危险保险费”

或“目标保险费”），因保险人自始不负危险承担之责，故应全部返还，但保险费中用以投

资者（如前述之“净保险费”或“超额保险费”），既因投资已转化为“账户价值”，保险人只

不过扮演代管的角色，所以保险人应仅负返还该账户价值之责，较为公允。惟此一解释方

式，与前述法律行为自始无效时应返还所受领之全部给付的原则有所不符，在实定法上是

否可寻得依据，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２．不当利益之“不存在”或“更有所得”？

为解决上述问题，可能的解释方法之一，系在前述第一种结果中所涉及的“投资净亏

损”的情形中，适用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２条第１项规定，〔１８〕认为保险人为善意的不当得
利受领人，亏损部分的利益已不存在，故免负返还或偿还价额之责任；另在前述第二种结

果所涉及的“投资净获利”之情形下，则依“民法”第 １８１条〔１９〕将投资收益解释为“更有所
取得”，使保险人亦负返还之责，避免保险人获得额外利益。不过，此一解释方法的困难

在于：保险费既为金钱之债，保险费的所有权在保险人收取之时，即已移转予保险人并与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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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亦有部分保险公司称之为“保单账户价值”者。

例如台湾地区安联人寿保险公司之幸福久久变额万能寿险条款第 ３７条、国泰人寿乐利人生变额寿险条款第 ３１
条。参考自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之保险商品资料库，ｈｔｔｐ：／／ｉｎｓｐｒｏｄ．ｔｉｉ．ｏｒｇ．ｔｗ／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访问时间：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８日。
另如台湾地区“高等法院”２０１１年上易字第６０２号民事判决亦同此见解。
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２条第１项：“不当得利之受领人，不知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负
返还或偿还价额之责任。”

台湾地区“民法”第１８１条：“不当得利之受领人，除返还其所受之利益外，如本于该利益更有所取得者，并应返
还。但依其利益之性质或其他情形不能返还者，应偿还其价额。”



其原有金钱发生混合，即便“保险法”规定投资部分应另设帐簿，此亦仅为记账上的差别，

而非所有权的分别。因此，其投资亏损与获利能否当然解为“民法”第 １８２条第 １项的
“已不存在”和第１８１条的“更有所取得”，可能产生疑义。

３．“保险法”第１０７条第１项之类推适用？

台湾地区“保险法”第１０７条第 １项规定：“以未满十五岁之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订
立之人寿保险契约，其死亡给付于被保险人满十五岁之日起发生效力；被保险人满十五岁

前死亡者，保险人得加计利息退还所缴保险费，或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账簿之账户价

值。”此一规定系于２０１０年２月所修正，该项规定的目的系为避免未成年人因作为死亡保
险之被保险人所生道德危险的威胁，故限制满十五岁之前不得约定死亡保险的保障。然

因含有死亡给付的保险契约仍得于被保险人满十五岁之前即先行订立并缴交保险费，仅

死亡给付之约定须待被保险人满十五岁时始发生效力；如被保险人于满十五岁之前即死

亡者，该死亡给付部分的约定因为从未发生效力，故规定保险人应附加利息返还所收之保

险费。而本项后段将投资型保险契约的保费返还另作特别规定，使保险人仅须返还“账

户价值”，而非返还“所缴保险费及利息”，显然是考量投资型保险中，保险人已将要保人

所缴用以投资的保险费按约定投入投资标的，并极可能已产生盈亏，故返还范围应为专设

帐簿之账户价值，对双方当事人较为公允。此一返还范围的规定，符合投资型保险的特

性，应属妥当。

而投资型保险契约若有无效事由，或因依法撤销而无效时，与契约因被保险人满十五

岁前死亡而自始不生效力的情况，虽出于不同原因，但在法律效果层面，一为契约自始无

效，一为契约自始不生效力，二者极为类似。因而在保险费的返还范围上，亦应为相同的

处理，始符合“相同事物，应为相同处理”的基本原则。“保险法”相关条文（例如第 １０５条
第１项）未为类似第１０７条第１项后段规定，实可认为系一法律漏洞，此时应可类推适用
同法第１０７条第１项后段之规定，于投资型保险契约有无效事由或经依法撤销时，保险人
仅须返还发觉契约无效时的账户价值即可，而非返还所缴的全部保险费。

４．契约解除或无效之约定效果的类推适用？

关于投资型保险无效时的保险费返还问题的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方式，系参考投资型

保险契约解除的回复原状方法。

（１）投资型保险解除之效果
投资型保险因亦具保险属性，为使保险人能于订约前正确评估风险，自得课予要保人

及被保险人就保险人的书面询问有据实说明的义务（“保险法”第 ６４条第 １项）。若要保
人或被保险人违反据实说明义务，保险人得解除保险契约（“保险法”第 ６４条第 ２项）。
此一解除事由虽仅存在于保险部分，与投资部分尚无直接关连，惟因投资型保险已结合为

单一契约，故解除的效力不仅及于保险保障部分，也及于投资部分。

传统类型的保险关系中，保险人因要保人违反据实说明义务而解除契约时，依台湾地

区一直以来的实务见解，保险契约系溯及无效，保险人原应依“民法”第 ２５９条之规定负
回复原状之义务，不过“保险法”第２５条〔２０〕则特别规定，保险人得不返还要保人所缴的保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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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台湾地区“保险法”第２５条：“保险契约因第６４条第２项之情事而解除时，保险人无须返还其已收受之保险费。”



险费。惟投资型保险因兼具保险与投资的性质，“保险费”一部分系作为保险人承担危险

的对价，另一部分则用于投资，已如前述。对于第一种保险费（危险承担之对价），适用

“保险法”第２５条无须返还保险费的结果，尚无重大不合理之处。〔２１〕 但对于用以投资的

“保险费”（前述之“净保险费”或“超额保险费”），保险人若亦无须返还，对于要保人显然

过于不利，且使保险人取得要保人的投资账户价值，亦乏正当基础。故即便“保险法”对

此并无特别规定，但学说上普遍认为，“保险法”第 ２５条并不适用于投资部分的保

险费。〔２２〕

接下来将会产生的疑问是：若投资部分的保险费不适用“保险法”第 ２５条，且解除的

效力若及于投资型保险契约的全部，则保险人仍应依“民法”第 ２５９条返还要保人所缴之

投资部分保险费，并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２３〕而非返还账户价值。但如此解释，亦同样

将使解除前的投资损益转由保险人承受，从而发生类如前述契约无效的后遗症：若投资有

所获利，保险人将因解除契约而取得要保人的投资收益；若投资亏损，保险人一旦解除契

约却须承担该项亏损。此一结果在契约解除原因是出于要保人违反据实说明义务的情况

下，更显不妥。

为避免上述不合理现象，台湾地区保险实务上，保险人均于投资型保险之条款中约

定，其若因要保人违反告知义务而解除契约，应返还投资部分之账户价值，〔２４〕而非返还投

资部分的保险费。本文认为，此一约定条款符合投资型保险之特性，且对双方均无不公平

之处，应承认此等约定为有效。〔２５〕

（２）保险契约条款的类推适用？

实务上投资型保险条款中虽仅就契约“因‘保险法’第６４条解除”时及前述“因‘保险

法’第１２２条第１项而无效”时，有上述返还保单账户价值的特别约定，至于契约因“保险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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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仍应保障要保人在保险契约上的保单价值准备金权益，参阅张冠群：《台湾保险法关于违反告知或通知义务

不退换保险费规定之检讨》，《法学新论》２０１０年第 ２６期，第 ５９－６０页；叶启洲：《保险法实例研习》（第三版），
元照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４５页。
饶瑞正：《保险法先契约据实说明义务之再建构（下）波希米亚的狂想》，《台湾本土法学杂志》２００６年 ８３期，第
５３页；张冠群：《台湾保险法关于违反告知或通知义务不退还保险费规定之检讨》，《法学新论》２０１０年第 ２６期，
第６０、７６页；汪信君、廖世昌：《保险法理论与实务》（第二版），元照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 ３８９页；叶启洲：《保险
法实例研习》（第三版），元照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４５页。
台湾地区“民法”第２５９条规定：“契约解除时，当事人双方回复原状之义务，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契约另有订定
外，依左列之规定：…二、受领之给付为金钱者，应附加自受领时起之利息偿还之。…”

例如台湾地区安联人寿之变额万能寿险保单条款第８条、国泰人寿之变额寿险保单条款第７条。惟各公司所使
用的名词仍略有不同。关于投资型保险契约解除时，保险人返还保单账户价值的理论基础，除以契约约定为依

据之外，尚可从另一角度理解之：无论是保险部分抑或投资部分，都具有继续性契约的特性，一旦容许解除而溯

及无效，将发生回复原状的复杂结算问题。故“保险法”第６４条于赋予保险人解除权，应认为是例外情况而予以
从严解释，使之仅适用于保险部分。有鉴于投资型保险的投资损益应由要保人自行承担的基本原则，保险人依

“保险法”第６４条第２项解除契约时，纵采“契约溯及消灭说”，亦宜解为仅保险部分发生解除的溯及效力；至于
投资部分，应解为于保险部分解除时当然终止，故保险人仅须返还契约解除时之账户价值的义务。若采此见解，

则纵使保险契约条款未约定保险人应返还保单账户价值，亦应为解释为保险人之返还范围为保单账户价值，而

非所缴之全部保险费。

裁判实务上，当事人间大多仅对是否违反据实说明义务有所争执，未见就返还保单账户价值约定的效力有所争

执者。部分判决中虽叙及投资型保险中返还保单账户价值之约定，但未否定其效力，例如：台湾地区“云林地方

法院”２００８年保险字第７号判决。



法”第１０５条第１项无效的情况，则未设类似的特别约定，然基于“相同事物应为相同处

理”之原则，解释上仍有类推适用上述保险条款的空间。

虽然进行法律漏洞的补充时，类推适用的基础通常是法律上的类似规定，从而使得本

文所提出的“类推适用契约条款”观点显得不寻常。但契约既为法源之一，〔２６〕尚无不能以

之类推适用于类似事项的坚强理由。退一步言，在契约关系中，法律漏洞经常同时即为契

约漏洞，关于契约未为约定致生争议的事项，除法律设有补充性规定而得补充适用外，法

院仍应依诚信原则，为适当的补充解释。而其补充方法，大体上与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相

同。从而，法院亦得将投资型保险契约因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１０５条第 １项规定而无效

时的回复原状问题，认定为一契约漏洞，而以类推适用上述关于契约因被保险人年龄不实

而无效或因要保人违反据实说明义务的返还责任约定来补充之。

综上所述，当投资型保险契约无效时，为避免出现由保险人承担要保人投资损益的不

当结果，关于保险人的返还责任，应解为仅危险保费部分得依“民法”第 １７９条之规定返

还，至于用以投资的保险费，已转换为保单账户价值，故保险人仅负返还保单账户价值之

责。而此一处理方式的依据，为类推适用“保险法”第 １０７条第 １项后段“返还投资型保

险专设帐簿之账户价值”之规定，或类推适用投资型保险契约中关于被保险人年龄不实

致契约无效或契约解除时保险人返还责任之约定。

（三）保险契约因欠缺书面同意而无效时之缔约过失责任

１．先契约义务的认定

（１）“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之要件与先契约义务

台湾地区“保险法”第１０５条第 １项的契约无效原因为“第三人订立死亡保险契约，

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此一规定之性质，应理解为人寿保险契约的特别生效要件，且

具强制规定的性质，目的在于防止因以他人生命投保所可能产生的道德危险。保险契约

因为欠缺“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无效时，并不当然意味契约之某一方当事人必然应负缔

约上过失责任，因为本条规定并不为任一方当事人创设“取得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先契

约义务。要保人或保险人于订约时负有何种先契约义务，以及其理论基础为何，仍应另行

检讨。

（２）内部规范与先契约义务

“保险法”第１０５条的规范目的系在防止道德危险，已如前述。道德危险的防止系一

制度上限制，并非某一方当事人的法律上或契约上义务。在保险实务上，为符合“保险

法”第１０５条第１项的规定，保险人毫无例外地均在要保书上设有“被保险人签名栏”，若

无被保险人的签名，并不会进行核保手续。此外，保险人为避免将来发生纠纷，常以内部

规范要求保险业务员应确认或亲见“被保险人亲自签名”（简称“亲见亲签”）。此一内部

规范的要求，是否可作为保险人负有“取得或确认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之先契约义务的依

据？本文采否定见解，盖保险人要求保险业务员确认被保险人的亲自签名，系为避免将来

衍生纠纷，而非以保护要保人为目的；再者，以保险人对保险业务员的内部规范作为自己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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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契约相对人之私法上先契约义务的基础，亦与内部规范之性质与目的不合。况且，从

订约双方当事人的实质地位来看，“保险法”第１０５条第１项的“书面同意”原本就是一个

适用于契约双方当事人的中立规范，不能以之道出“保险人有‘亲见亲签’之义务”的结

论，故保险人不论对于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均无要求“亲见亲签”之法律上请求权，若被保

险人确有书面同意，仅因故不同意或无法让保险人“亲见亲签”，保险契约之效力并不受

影响；若保险人仅因保险业务员未能“亲见亲签”即不为核保，保险人甚至有须负缔约上

过失责任的可能。因此，更不宜将“亲见亲签”解为保险人之先契约义务，否则将对双方

缔约上的地位产生极不平等的现象。

（３）缔约上重要事项的说明义务

既然“保险人书面同意”对于人寿保险契约的效力有如此直接的影响，则被保险人是

否确有书面同意，应属“民法”第２４５条之 １第 １项第 １款所称之“订约有重要关系之事

项”，经一方询问，他方即有据实说明的先契约义务。若一方未经询问而他方有恶意隐匿

或为不实说明者，亦可认为构成同条项第 ３款之“其他显然违反诚实及信用方法者”，对

于非因过失而信契约能成立致受损害的他方当事人，亦应负缔约上过失之损害赔偿责任。

故不论是保险人（含其业务员）或要保人对于被保险人是否有书面同意有不实说明时，应

对他方负缔约上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

２．契约“无效”时之缔约上过失责任

台湾地区“民法”第２４５条之１规定：“‘契约未成立时’，当事人为准备或商议订立契

约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对于非因过失而信契约能‘成立’致受损害之他方当事人，负赔

偿责任……。”本条关于“契约未成立时”一语应如何解释，实务与学说上相当分歧，有从

文义解释，认为限于因先契约义务之违反，“致契约不成立”者，不包括“契约无效”在

内；〔２７〕有将之解为限于契约“未合法有效成立”而言；〔２８〕有解为包括“契约成立但未生效”

者；〔２９〕有认为应包括契约无效及撤销的情形在内；〔３０〕有认为系指当事人违反诚实信用原

则之情事系发生于“契约成立前”（准备或商议订约阶段）之意，而不限于将来是否确实订

立契约，〔３１〕故不论系契约不成立、契约无效或缔约之际未尽通知义务或保护义务者，均得

适用缔约上过失理论。〔３２〕 实务上多数判决基于法条文义，对于本条系采取较为保守的解

释，认其适用范围限于“契约不成立”的情况在内，〔３３〕惟本件台湾地区“高等法院”显然采

取较为宽松的态度，将“民法”第２４５条之１扩大适用到“契约无效”之情形。

就本文所示案例而言，人寿保险契约因欠缺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无效，虽非“契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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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波著，陈荣隆修订：《民法债编总论》（第二版），三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４０３页；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
则（下）》，作者自版２００３年３月版，第５２７页。
陈忠五：《论契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权利”与“利益”区别正当性的再反省》，《台大法学论丛》２００７年
第３期，第２０７页。
林易典：《契约成立而未生效时之缔约上过失责任》，《台湾法学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２３１期，第２１８－２２０页。
黄立：《民法债编总论》（第三版），元照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１页。
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作者自版１９９９年，第 ２６９－２７１页；向明恩：《对“民法”第 ２４５条之 １之反省与检
讨》，《台北大学法学》论丛，２０１１年第７９期，第１７６－１７８页。
王泽鉴：《缔约上过失》，《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作者自版１９８８年，第８８页。
例如台湾地区“高等法院”２００７年度上字第１４９号、第８３６号、２００８年度上易字第７１５号、第８７号民事判决等。



成立”，然此一情事对于当事人订约之目的而言，与“契约不成立”并无二致，且该情事亦

系发生于当事人间准备、磋商订约（即订约前）的阶段，故应解释解为仍符合“民法”第

２４５条之１第１项本文的要件，而有适用该条课予当事人赔偿责任之可能。

“保险法”第１０５条第１项系一契约特别生效要件的规定，并非课予保险契约当事人

有取得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义务，已如前述，故人寿保险契约因欠缺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而

无效时，并不能当然推认系某一方当事人应负缔约上过失责任，而须视具体个案中该生效

要件欠缺的原因为何，始能认定。

理论上，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欠缺，可能系：（１）由可归责于保险人或其履行辅助人

的事由所生，例如保险代理人或保险业务员伪造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要保书上的签名），

而要保人对此并不知情者；（２）由可归责于要保人之事由所致，例如要保人自行或任由他

人代被保险人于要保书上签名后，将之交付不知情的保险人、保险代理人或保险业务员；

（３）由可归责于双方当事人之事由所致者，例如保险人（含保险代理人及保险业务员）与

要保人均知悉被保险人的签名并非真正且该契约未经被保险人之同意而订立者。因“民

法”第２４５条之１第１项规定主张缔约上过失者须为“非因过失”信契约能成立者，关于

上述第（３）种情形，因双方均为可归责，故双方均不得依该条请求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

至于第（１）与（２）种情形，则应分别由保险人或要保人负缔约上过失之损害赔偿责任。

就本案事实而言，法院系认定被保险人 Ａ、Ｂ之签名并非本人所签，亦非保险业务员

丙所伪签；至于是否由要保人甲所伪签，法院虽未明确认定，然判决理由既谓：“上诉人主

张被上诉人显然有为订立契约而违反诚实及信用方法即隐瞒被保险人未同意之事实”，

亦可推知二审法院认为要保人甲知悉要保书上之被保险人签名并非真实，却将之交付予

保险业务员，符合“民法”第２４５条之 １第 １项第 ３款所称“其他显然违反诚实及信用方

法”，应负损害赔偿责任。在法院所认定之事实基础上，此一法律见解，可资赞同。

３．缔约上过失责任之保护范围

台湾地区“民法”第 ２４５条之 １第 １项规定，受损害之当事人所得请求赔偿者，系“信

契约能成立致受损害”。此种信赖利益之损害，可包括订约费用、准备履行契约所需费用

或丧失订约机会的损害。〔３４〕 本件乙公司主张其因系争二张保险单发给保险业务员丙之

佣金、投资型寿险之营运基本费用、投资理财部分之附加费用、危险保费成本及保单账户

管理费分别为约１１、１２万元，另关于投资损失之金额，分别约 １４、１５万元，以该等金额请

求要保人赔偿并主张与要保人之请求互为抵销。二审法院虽肯认保险人受有损害，但就

其数额之计算，则未采纳保险人之主张，并表示：“上诉人营运基本费用、成本费用、管理

费之支出等，系其所有业务营运综合计算，尚难以部分金额比例计算，而投资损失系大环

境经济繁衰所致，尚与系争保险契约之无效并无相当因果关系”，从而认为不能迳以营运

费用、危险保费成本、保单账户管理费及投资损失的金额，作为保险人的损害额。不过，本

件判决仍然审酌上开情事，并“参酌上诉人（按：即要保人）持有二份契约投资基金部分，

于２０１１年８月４日计分别尚有２７８４１４、２７２４４０元价值，即合计尚有５５万８５４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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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依“民事诉讼法”第２２２条第２项酌定乙公司之损害额为２５万元。

本文以为，若个案中损害金额确有难以认定的情况，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 ２２２

条第２项规定酌定损害，并无不妥。不过，本案损害项目的认定，尚有下列值得讨论之处：

第一，关于保险人支付予保险业务员之“佣金”，具有部分的成果报酬性质，在保险契

约无效时，保险人原则上并无给付义务，已给付者，保险人原则上亦得依不当得利之规定

向保险业务员请求返还，〔３５〕故除有因特殊原因致保险业务员无须返还的情形外，〔３６〕不得

再将之列入订约费用作为信赖损害向要保人请求赔偿，否则将出现重复补偿的结果。

第二，关于该投资型保险的“营运基本费用、投资理财部分之附加费用”等，与订约费

用之属性类似，在保险契约有效时，原系作为保险人的成本之一，并为保险费计算之部分

考量因素。在契约因“保险法”第１０５条第１项规定道致无效时，应认为此属订约费用，保

险人得请求要保人赔偿，但原则上应以保险人知悉契约无效前之费用为限。

第三，关于“危险保费成本”，系保险人承担危险之对价，保险契约若自始无效，保险

人即自始未承担危险，本应返还该部分的保险费，不得再将之列为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

至于“保单账户管理费”，为保险人管理要保人保单账户价值之对价，性质上属于履行利

益，亦不宜列入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

第四，关于“投资损失”，与契约无效原因间确实欠缺因果关系，本件判决不以之作为

信赖利益的认定标准，并无违误。但本判决系以保险人应返还“全部保险费”（即保险人

承担投资损失）为前提，进而将投资的基金“合计尚有 ５５万 ８５４元价值”，作为酌定保险

人所受损害的审酌因素，可见其仍间接将“投资损失”纳入保险人所受损害的判断因素。

若依本文见解认为保险人仅负返还“保单账户价值”之责时，投资损失实质上已完全由要

保人负担，保险人请求信赖利益之损害赔偿时，不但不得将其未承担的投资损失纳入损害

额的计算，关于所投资之资金所余价值如何，亦不应成为酌定保险人所受损害的判断

因素。

四　结　论

投资型保险契约因欠缺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而无效时，不论系保险部分或投资部分之

约定，均全部无效。关于保险部分，保险人依台湾地区“民法”第 １７９条不当得利之规定，

返还保险费；关于投资部分，若认为保险人亦应返还所受领之全部“保费”，将产生由保险

人承担要保人投资亏损或取得投资利益的不当结果，解释上应系课予其返还保单账户价

值之义务，始为公允。台湾地区“保险法”第 １０５条对于投资型保险无效时保单账户价值

的返还，未设特别规定，可认为系一法律漏洞。解决之道有二：一是类推适用“保险法”第

１０７条第１项后段关于“返还投资型保险专设帐簿之账户价值”（保单账户价值）之规定，

·７５·

投资型保险契约无效时之保险费返还与缔约上过失责任

〔３５〕

〔３６〕

“台北地方法院”２０１２年度北劳小字第３３号小额民事判决及同院２０１２年度劳简上字第５１号民事判决参照。
例如保险契约订立业已经过若干期间，且保险业务员于不知契约无效的情况下，业已依其与保险人间之雇佣或

承揽契约约定，持续对要保人提供服务者，应认为保险业务员对保险人无返还佣金之义务，否则将产生由保险业

务员终局承担契约无效之损失的不当结果。



或二是类推适用保险契约中其他关于契约无效或解除时保险人应返还保单账户价值之约

定。本件台湾地区“高等法院高雄分院”２０１２年度上易字第 ２５５号民事判决迳依“民法”

第１７９条认为保险人应负返还全部保险费之责，并不妥当。

“保险法”第１０５条第１项系人寿保险契约之特别生效要件，并不课予任何一方当事

人有取得“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之法律上义务，故契约因该条无效时，一方并不当然发生

缔约上过失的损害赔偿责任，而须视个案情形是否符合“民法”第 ２４５条之 １第 １项的规

定而定。若要保人将非由被保险人亲自签名之要保书交付保险人或其保险业务员，使保

险人误信该契约已得被保险人书面同意者，保险人得依该规定请求要保人赔偿其因信契

约有效所受之损害。此一信赖利益之计算或酌定，不应包括保险业务员之佣金、危险保费

成本、投资部分之账户管理费以及投资损失。上述案件民事判决认为要保人隐匿契约订

立未经被保险人同意之事实，应负缔约上过失责任，诚属允当。惟其酌定保险人之损害

时，将佣金、危险保费成本及保单账户管理费及投资损失纳入考量因素，则有商榷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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